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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4500 号

申请人：胡某军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6 月 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澧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克帆，男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龚文静，女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某某某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某华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温某文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胡某军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某某某劳务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、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胡某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克帆、龚文静

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温某文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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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

188181.93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2年 1月 1日至 2024

年 7 月 1 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

886280.14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于 2007 年 1 月 4 日入职我单位并被

派驻某某物流有限公司工作，期间双方一直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合同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2024 年 7 月 1 日，申请人因

严重违纪被用工单位退回并由我单位辞退。我单位有向申请人

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》，但申请人拒绝办理手续。

综上，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于 2007 年 1 月 4 日入职被申

请人，被派往广州某某物流有限公司从事物流配送相关工作，

执行计件工资，双方劳动合同约定：申请人的工作地点在广州

市范围内（含十区二市）被申请人所承揽或接受委托代理的业

务所在地，申请人若有违反被申请人或委托单位制定的规章制

度、劳动纪律或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，拒不服从被申请人的管

理以及工作安排等情形，被申请人可以对申请人作严重违纪解

除劳动合同处理，并不给予经济补偿。2024 年 6 月 13 日申请

人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《工作安排通知》，被申请人根据生产

需求及实际情况、部门岗位整合优化调整，决定自 2024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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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日起安排申请人到大维供应链项目组负责仓管员兼叉车工

作，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通知申请人报到地点为广州市番禺

区某某物流有限公司（大维村新二路）。申请人不同意该工作

调整，在该通知上签名并书写“不适应”的内容。2024 年 6 月

19 日上午 8点多，申请人将前往仓库出货的其他员工赶出仓库，

对仓库进行锁门并扣留仓库钥匙，经他人劝说，几近报警，上

午 11 点左右申请人方交出钥匙离去吃午饭。当天被申请人相关

人员找申请人谈话，指出申请人上午仓库锁门并扣留钥匙的行

为属于严重违纪，按正常程序处理，但在此之前被申请人仍愿

给申请人选择前往大石上班的机会，申请人予以拒绝。2024 年

7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处理通告》，告知申请人

上述仓库锁门并扣留钥匙（含备用匙）的行为，造成无法发料

给客户，致客户生产受阻，违反《广州市某某某劳务有限公司

职工奖励与惩处管理规定》6.3.5 条的规定及双方劳动合同的

约定，视为严重违纪，记 C 类过错，通知申请人直接解除劳动

合同且无任何经济补偿。申请人主张仓库钥匙（含备用匙）由

其保管，货品出仓由其打单并用叉车送至客户处，锁门事件并

非无故而为，而是其对被申请人未经其同意调整其工作并安排

其他人员顶替其工作的反抗。申请人确认其曾在大维项目仓库

工作过，但表示其之所以不同意再次前往大维项目仓库工作，

是因为该仓库服务的客户不同，仓库管理、仓库物品也不同，

项目人员都是新同事，其对那里的业务不熟悉。被申请人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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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该工作调整是业务收缩、岗位整合优化的需要，属于企业用

工自主权，同时考虑到申请人是执行计件工资，受项目业务收

缩影响工资收入会减少，调往大维项目则可以提高收入，在申

请人违纪行为发生后，基于人手缺失，在用工单位未出具结束

派驻通知前其单位仍想给申请人选择到其他项目工作的机会，

但申请人依然不愿意，为此其单位只能对申请人作出违纪辞退

处理。另，被申请人提供的两份《通知》反映，被申请人于 2024

年6月28日分别通知总经办及工会委员会关于对申请人作出解

除劳动合同并不作任何经济补偿的处理决定，总经办及工会委

员会均作出同意该处理的意见。被申请人提供的《人员结束派

驻通知》反映，广州某某物流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因申

请人严重违纪结束申请人的劳务派驻并退回被申请人。被申请

人向本委提供的《广州市某某某劳务有限公司员工奖励与惩处

管理规定》（附申请人签名的制度确认表）载明：第 6.3 规定

员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为严重违纪，记 C 类过错并直接解

除劳动合同且无任何经济补偿，其中第 6.3.5 为影响生产工作

或公共秩序，造成停工或停产的。申请人确认上述制度其的签

名，但表示被申请人组织员工学习制度比较形式化，仅是让员

工签名走个过场。本委认为，《广州市某某某劳务有限公司职

工奖励与惩处管理规定》经申请人签名确认，可以作为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的依据，申请人应当恪守有关

规定，服从被申请人及用工单位的用工管理。申请人因与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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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未就工作调整达成一致意见，从而将仓库锁门并扣留钥匙，

对用工单位正常运营造成了实质性的妨碍，申请人利用掌控仓

库钥匙的职务便利实施对抗行为，不服从指挥管理，行为具有

主观故意，造成出入库工作停止近半天，根据《广州市某某某

劳务有限公司员工奖励与惩处管理规定》规定，被申请人将申

请人的仓库锁门行为确定为 C 类过错的严重违纪行为，并无不

妥，故申请人请求违法解除的赔偿金，本委不予支持。此外，

双方此前是否曾就工作调整发生争议，并不能作为申请人实施

上述扰乱经营秩序行为的正当理由。社会在进步,时代在发展,

生活在改变，在市场经济形势下，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可能一成

不变，随着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调整、经营管理模式的改变，

人力资源优化调整不可避免，作为企业的员工，应当在工作中

不断学习、与时俱进，在自身专业及能力范围内努力学习并适

应企业用工发展需求，尤其本案涉及的工作调整并未改变申请

人的工种，且系申请人曾工作服务过的项目，即便服务客户不

同、仓库管理及仓库物品不一样，亦完全在申请人的能力及可

学习适应范围。从该次工作调整安排来看，既是企业生产经营

的需要，亦无对申请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，申请人的工作岗

位、原工资福利并没有发生改变，属于被申请人合法行使用工

自主权范畴，申请人拒绝调整工作的理由显然不充分。

二、关于双倍工资问题。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连续签订固定

期限劳动合同，合同期限涵盖申请人请求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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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期间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拒绝与其续签无固定期限劳

动合同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每次续签合同前有向申请人发

出意向书，申请人从未向其单位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

其单位亦从不拒绝与符合条件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

同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合同由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协商一致签订，

经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签字及盖章，已发生法律效力。无证据

显示上述劳动合同的签订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作为具有
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申请人在载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

上签字，应视为其接受双方以固定合同期限继续用工的约定，

根据意思自治原则，申请人请求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

双倍工资差额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离职证明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未签收解除劳动关

系证明书的原件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

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书。鉴于申请人尚未签收

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件，因此，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人

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二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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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

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 莉

二○二四年九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朱美双


